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相关行业企业执行国家排放标准一类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编制说明

一、工作背景
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上海市部分污水处理厂存在重金属出水超标的突出问题。为切实推进问题整改，强化一类水污染物排放管控，2017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开发布《上海市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其中明确“从严收紧一类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新、改、扩建企业自2017年4月1日起，执行相关行业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或《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A级标准；现有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全市相关企业严格落实整改方案要求，执行国家行业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
根据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关于“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要求，上海市拟制定并发布通告，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明确本市相关行业企业执行国家排放标准中一类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
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5年11月，除本市地方行业排放标准有规定一类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外，国家已出台的含一类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25项行业标准，涵盖《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重点行业，标准清单详见通告附件，相关单位或个人可通过生态环境部官网查询标准具体内容。
（二）施行时间​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